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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為處理本校公文、提高公文品質，並有效推動公文電子化作業流程，進而提升行

政效率。 

 

2.範圍：全校教職人員。 

 

3.定義：依據「大同大學公文處理流程要點」辦理。 

 

4.權責： 

4.1秘書室：負責全校總收發文及總檔案管理。 

4.1.1 每上班日登入公文系統收發電子文。 

4.1.2 紙本文掃描並登錄至公文系統中轉為電子文。 

4.1.3 分文至各處、室、中心、館及院等一級單位指定之登記桌，由該登記桌負責

指定承辦人員及稽催工作。 

4.1.4 每日完成總發文作業。 

4.1.5 定期檢視已逾期未歸檔文件，完成歸檔。 

4.2單位登記桌： 

4.2.1 每日收文並指定承辦人，如來文非單位承辦者，應即退回總收文，以免延誤

時效。 

4.2.2 每日檢查電子公文系統收發文紀錄，預告即將逾期之案件。 

4.3承辦人員： 

4.3.1 公文應及時簽收，隨即擬辦。無須簽覆或辦理之文件，得敘明案情，簽請上

一級主管核可後存查，歸檔。 

4.3.2 創簽創稿之公文由承辦人員負責追蹤，其單位主管負責督導。 

4.2.3 注意經辦案件處理之時效，於規定期限內辦結。 

4.4各級單位主管：依作業時效與權責調整速別、核准展期案件、落實職務代理制度，

避免積壓公文。 

 

5.內容： 

5.1作業內容： 

5.1.1 收文處理 

5.2.2 發文處理 

5.2.3 稽催公文處理 

5.2流程圖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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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作業內容： 

5.2.1 收文處理： 

5.2.1.1 每上班日登入公文系統接收電子來文，紙本來文則掃描、登錄轉為電

子文，分文至各一級單位登記桌，再由該登記桌送二級業務單位辦理。 

5.2.1.2 登錄後之紙本文送承辦單位登記桌存查。 

5.2.1.3 各單位登記桌每日開啓線上公文系統，查看單位公文處理狀態；若業

務承辦人未能於公文處期限內辦理完畢，則應申請展期並由單位主管

核可。 

5.2.1.4 各單位業務承辦人員承辦案件時，須於簽辦意見陳單位主管批示後，

再行辦理。 

5.2.1.5 各單位如有未經公文系統登錄且受文者以本校為名義之來文，應即送

總收文室，不得擅自處理。 

5.2.1.6 差假人員應預先設定代理人處理其公文，如未設定或業務交代不清，

而致公文延誤者，仍應擔負懲處之責。 

5.2.1.7 離職人員應於離職前，將未處理完成之公文全數交接其它承辦人處理。 

5.2.2 承辦、會辦流程： 

5.2.2.1 公文或簽呈之簽辦或會辦，以線上簽核方式處理為原則，有實體附件

之公文，須待附件到達時，公文簽收單位始可簽收。 

5.2.2.3 承辦人員應預先設定簽辦流程，會辦流程之設定應設定至該會辦單位

之業務承辦人，若無法判定承辦人時，則設定至該單位之「登記桌」。

會簽之承辦人員得依實際需求加簽或加會。 

5.2.3 發文處理： 

5.2.3.1 總發文室負責對外發文，以電子交换為原則。無法電子交換者改以紙

本發文，總發文室列印函文及發文明細表後，若受文者為教育部，送

秘書室用印，其餘送出納組用印，用印完成，發文單位逕至用印單位

簽收函文，完成後續紙本發文作業。 

5.2.2.2 各單位之發文須先經單位主管審核，再送由校長授權之一級主管批示

後，始可將公文函稿及其附件傳送至總發文室。 

5.2.4 業務承辦人公文辦畢後，應將公文存查並歸檔。 

5.2.5 公文處理期限： 

5.2.5.1 公文自收文、會核、會簽、辦稿至呈判，處理期限如下： 

最速件：隨到隨辦。 

速件：不超過三日。 

普通件：不超過六日。 

5.2.5.2 簽稿會辦案件，以速件處理；最速件則以承辦人親會為原則。線上公

文則應立即通知下一流程承辦人上線處理。 

5.2.5.3 處理期限均扣除例假日，惟文內訂有處理期限者，應依其期限。如案

情複雜，處理困難，得申請展期，不受前述時限之限制，由一級主管

核准。 

5.2.6 稽催公文處理(以蓋校收文號之公文為限)： 

5.2.6.1 秘書室稽催人員每月定期自電子公文系統查詢本校各單位承辦人逾期

尚未結案公文。發現逾時尚未結案者，依『逾期未結案公文稽催清單』

通知各『單位登記桌』。 

5.2.6.2 各『單位登記桌』應立即通知承辦人迅速辦理。 

5.2.6.3 即將逾期公文依公文性質，經主管核可，始可辦理展期，以免逾期。

惟來文機關訂有期限者，須經來文機關同意，始能辦理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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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機密公文處理原則： 

5.2.7.1 機密公文由總收文室簽收並登錄、設定「密等」及「解密條件」後，

重新密封，送承辦單位主管簽收會辦。 

5.2.7.2 「機密」等級文書之簽擬應由業務主管親送簽辦。  

5.2.7.3 機密公文一律以紙本發文，承辦人登錄「密不錄由」送總發文室。郵

遞時應封裝於雙封套內，內封套須密封並加蓋機密等級戳印，外封套

密封後依一般信件格式書寫，不得標示任何註記。 

5.2.7.4 機密文件簽辦後，由承辦單位將本文內容封套後，妥為保存。 

6. 控制重點： 

6.1.收文處理： 

6.1.1.單位退文改分是否即時。 

6.1.2 各單位承辦之案件，皆已簽辦意見並依單位主管批示辦理。 

6.2.發文處理： 

6.2.1.文稿已經單位主管核准。 

6.2.2.案件相關單位皆已會簽。 

6.2.3.發文已確認送達。 

6.3.歸檔：歸檔之公文，皆已簽辦完成。 

6.4.稽催：逾期之公文，各單位登記桌皆已於期限前預告稽催。 

6.5.展期：須展期之公文，是否依規定展期。 

6.6.調閱：一般公文與密件文調閱權限之設定符合規定。 

 

7. 相關文件： 

            無 

8. 使用表單：  

大同大學發文明細表（F-A2200-012） 


